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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02-2397-9746

承辦人：邱元亨

電話：02-2397-9298#538

E-Mail：ggman92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總處培字第11030023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（以下簡

稱指揮中心）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，有關預計於本

（110）年7月底前退休、辭職或資遣之公務人員，其國民

旅遊卡（以下簡稱國旅卡）觀光旅遊額度如何處理一案，

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指揮中心於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後，多次呼籲民眾減少

不必要移動、活動或集會，避免出入人多擁擠場所，致部

分預計於本年7月底前退休、辭職或資遣之公務人員，恐未

能於在職期間完成請領國旅卡觀光旅遊額度。

二、為配合防疫政策及兼顧是類人員之權益，同意各機關預計

於本年7月底前退休、辭職或資遣之公務人員，其國旅卡觀

光旅遊額度，得改列自行運用額度。

三、至相關國旅卡檢核系統調整方式，可參考國旅卡政府機關

操作手冊或洽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瞭解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[含行政院秘書長,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]、不當黨產

處理委員會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00122120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6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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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銓敘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

73


